
京沪深楼市实探：

新房促销花样百出 二手房成交回暖

本报记者 王舒嫄 黄灵灵 王可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实地走访北京、上海、深圳发现，

多个新盘加大促销力度，频频推出“特价房” ，同时部分开发商

集中推盘入市抢收。专家表示，政策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地满足

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将有利于刚需、改善型购房需求释放，房

地产市场预期有望继续改善。

频推“特价房”

“12月， 我们每周都会推出10套特价房源， 最高优惠20万

元。 ” 北京大兴某楼盘销售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特价

房”是北京不少楼盘的主要促销手段。

“每个户型都有特价房，最近推出的比较多。 个别户型只剩

几套了，楼层位置一般，基本都是一口价。 有些户型剩余房源较

多，会拿出好楼层房源特价销售。特价房通常比正常价格便宜数

十万元。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高端楼盘的销售人员介绍，“年

底想尽快多卖一些，能清盘就清盘。 ”位于北京通州的某楼盘销

售人员也表示，12月重点推出了多套特价房源，优惠幅度达几十

万元。

深圳新房促销更是“热闹” 。 中原研究中心数据显示，预计

12月深圳有24个新盘入市。 深圳楼市促销花样百出，有的买房

送车，有的秒杀“爆款” ，有的9.4折限量出售特价房20套。“今天

看房和认筹的人很多，根本挤不进去。 ”深圳罗湖区一位带看中

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该楼盘此次推出400多套住宅，小户型

总价低，认筹打95折，开盘再打95折，吸引了不少人看房。 在供

应加大和“花式” 促销的双重助推下，深圳新房市场成交逐步反

弹。 数据显示，11月， 深圳新房住宅成交5644套， 环比上升

19.8%，预计12月成交量将维持较高水平。

与北京、深圳楼市不同，上海多数新房楼盘并无促销、降价

活动。部分热门楼盘出于回款考核原因，对购房者的冻资、首付、

付款节奏要求较高。 中指研究院企业事业部高级分析师束端认

为，尽管上海新房市场供应充足，但多数楼盘在11月触发了积分

摇号政策，短期存量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二手房成交回升

中指院数据显示，11月， 北京二手房市场成交触底回升，结

束四连降，但整体成交规模依然保持低位。“前段时间成交不太

好，一些诚心卖房的业主价格有所松动，前期持观望态度的客户

最近也陆续出手。 ” 北京东四环外某房产经纪公司销售经理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近期深圳和上海二手房成交也有所回暖。 深圳房地产信息

平台数据显示，11月深圳二手住宅过户套数为2211套， 环比上

升37.8%。 上海二手房成交量连续两个月回升。 中指院数据显

示，11月全市二手房成交逾1.4万套， 接近2018年、2019年同期

水平。

“11月到12月这段时间，成交量比上半年提高了。 ”深圳福

田区一豪宅片区房产中介说，市场冷了大半年后，诚心卖的业主

愿意让价，该片区近期成交价比年初下降5%-10%。“这两个月

银行放款很快， 贷款额度多的银行渠道， 基本上半个月就能放

款。 ”

上海市徐汇区某房产经纪公司销售经理介绍， 上海中环及

内环线以内地段因教育、医疗、商业等配套设施较为成熟，成交

量走势一直比较稳健。 “只是没有2020年底、2021年初那么火

热。 ”同时，中心城区置换客户和学区房客户较多，有刚性需求

支撑，中心城区购房客户受信贷政策影响也相对较小。

业内人士认为，一线城市进入存量房时代，在信贷环境好转

的情况下，二手房市场回暖速度较快。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

师许小乐表示，支持首套、改善型购房需求，有利于促进购买力

的释放，加快市场修复，并巩固11月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底部企稳

局面，改善市场预期。

融资环境改善

楼市预期有所改善，房企融资环境也在优化。“房企融资环

境有望继续得到边际改善，房企合理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有利

于降低房企债务风险。 ”许小乐说。

中指院企业事业部研究副总监陈星表示，11月以来，多家房

企成功发行信用债，融资总额环比回升。 据中指研究院监测，11

月房地产企业融资总额为707.8亿元，同比下降71.3%，环比上升

33.1%，终止了连续三个月环比下滑的态势。

进入12月，多家房企公布融资计划。 12月7日，世茂集团发

布公告称，拟配售发行1.45亿股股份，预计募资净额11.73亿港

元。 龙光集团同日发布公告， 与配售代理商签订配售与认购协

议，配售1.72亿股股份，募资总额约11.70亿港元。此外，多家房企

在沪深交易所市场启动供应链ABS发行。 不过，许小乐认为，市场修

复仍需要时间，楼市修复将是一个缓慢温和的过程。

保障性住房建设料提速

●本报记者 张军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业内人士认

为，保障性住房建设被放在重要位置，多

地出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计划及目

标，2022年建设有望提速。 保障性住房

或成为稳需求的重要抓手。

加强预期引导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 要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

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

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

住房建设， 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

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因城施策促进房

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机构认为， 保障性住房建设被放在

重要位置，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共

有产权房等建设将加速。中信证券表示，

良性循环的提法包含了资金层面的有进

有出，消费者预期稳定释放等。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肯定了商品房市场的积极作

用。预计中高信用公司融资渠道将开放，

并加大投放按揭贷款。

华侨城A在12月13日披露的调研纪

要中表示，相关金融政策对行业的支持，

对实现从供地、开发、销售乃至房地产全

产业链良性循环必不可缺。

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行业销售、投

资和拿地逐渐回暖，2022年行业将迎来

新起点。

1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

据显示，11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8.1

万亿元，11月增加4013亿元， 较10月多

增加532亿元。

华侨城A表示，11月以来主要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开发贷和个人按

揭贷的放款额度较以往有一定改善。 机

构指出，11月以来， 保利发展、 招商蛇

口、金地集团等房企陆续启动中票发行，

融资用途也有所扩展。 Wind数据显示，

11月， 房企境内外债券发行规模473亿

元，环比增长57%。 其中，境内债发行规

模456亿元，环比增长108%。

房地产投资有支撑

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保障性住房或

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平安证券表示，2022年保障性住房

建设有望提速， 或对房地产投资起到一

定支撑作用。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为近年

行业新提法， 随着行业由增量市场逐渐

转变为增存量共存模式， 租赁市场等或

将发力。

日前，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等部门举

办上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银企对接

会，强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参会的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

上海银行、上海农商银行与上海地产、城

投控股、陆家嘴集团、旭辉集团、大华集

团和瑞安集团签署了金融支持保障性住

房银企战略合作协议。

住建部披露，前三季度全国40个城

市已开工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72万套，

占全年计划的76.9%，完成投资额775亿

元。业内人士指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或成为接力新方向，带动地产新投资。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7月以

来，上广深等多个城市出台保障性租赁

住房工作计划及目标。 南京明确，“十

四五” 期间，计划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不少于12.5万套。 成都“十四五” 期间

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25万套

（间）， 其中2021年计划筹集建设6万

套（间）。

根据长江证券研报，“十四五” 期间

全国将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约1000万

套，包括新建和存量优化两部分。若按套

均面积50平方米、约1000万套中的70%

为新建房屋、2021年-2022年按照40%

的中性进度计算，则2022年全国保障性

租赁住房新开工套数约183万套， 新开

工面积超9000万平方米，或相当于2021

年全国新开工面积的4.6%。 整体建设体

量明显小于棚改，但仍可形成正面拉动。

机构估算， 若每年保障性租赁住宅

入市规模约2.41亿平方米， 将带动地产

投资约1.18万亿元， 约为2020年房地产

市场投资额的8.3%。

视觉中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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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推“特价房”

“12月， 我们每周都会推出10套特

价房源，最高优惠20万元。 ”北京大兴某

楼盘销售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特

价房”是北京不少楼盘的主要促销手段。

“每个户型都有特价房， 最近推出

的比较多。 个别户型只剩几套了，楼层

位置一般，基本都是一口价。 有些户型

剩余房源较多，会拿出好楼层房源特价

销售。 特价房通常比正常价格便宜数十

万元。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高端楼盘

的销售人员介绍，“年底想尽快多卖一

些，能清盘就清盘。”位于北京通州的某

楼盘销售人员也表示，12月重点推出了

多套特价房源，优惠幅度达几十万元。

深圳新房促销更是“热闹” 。 中原

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预计12月深圳有

24个新盘入市。 深圳楼市促销花样百

出，有的买房送车，有的秒杀“爆款” ，

有的9.4折限量出售特价房20套。 “今

天看房和认筹的人很多， 根本挤不进

去。 ” 深圳罗湖区一位带看中介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该楼盘此次推出400多

套住宅，小户型总价低，认筹打95折，

开盘再打95折，吸引了不少人看房。 在

供应加大和“花式” 促销的双重助推

下，深圳新房市场成交逐步反弹。 数据

显示，11月， 深圳新房住宅成交5644

套，环比上升19.8%，预计12月成交量

将维持较高水平。

与北京、深圳楼市不同，上海多数

新房楼盘并无促销、降价活动。 部分热

门楼盘出于回款考核原因，对购房者的

冻资、首付、付款节奏要求较高。中指研

究院企业事业部高级分析师束端认为，

尽管上海新房市场供应充足，但多数楼

盘在11月触发了积分摇号政策， 短期

存量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二手房成交回升

中指院数据显示，11月，北京二手房

市场成交触底回升，结束四连降，但整体

成交规模依然保持低位。“前段时间成交

不太好， 一些诚心卖房的业主价格有所

松动， 前期持观望态度的客户最近也陆

续出手。”北京东四环外某房产经纪公司

销售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近期深圳和上海二手房成交也有

所回暖。 深圳房地产信息平台数据显

示，11月深圳二手住宅过户套数为

2211套，环比上升37.8%。 上海二手房

成交量连续两个月回升。 中指院数据

显示，11月全市二手房成交逾1.4万套，

接近2018年、2019年同期水平。

“11月到12月这段时间，成交量比

上半年提高了。 ” 深圳福田区一豪宅片

区房产中介说，市场冷了大半年后，诚

心卖的业主愿意让价，该片区近期成交

价比年初下降5%-10%。“这两个月银

行放款很快，贷款额度多的银行渠道，

基本上半个月就能放款。 ”

上海市徐汇区某房产经纪公司销

售经理介绍，上海中环及内环线以内地

段因教育、医疗、商业等配套设施较为

成熟，成交量走势一直比较稳健。“只是

没有2020年底、2021年初那么火热。 ”

同时，中心城区置换客户和学区房客户

较多，有刚性需求支撑，中心城区购房

客户受信贷政策影响也相对较小。

业内人士认为，一线城市进入存量

房时代，在信贷环境好转的情况下，二

手房市场回暖速度较快。 贝壳研究院

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表示， 支持首

套、改善型购房需求，有利于促进购买

力的释放，加快市场修复，并巩固11月

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底部企稳局面，改善

市场预期。

融资环境改善

楼市预期有所改善，房企融资环境

也在优化。“房企融资环境有望继续得

到边际改善，房企合理的融资需求得到

满足，有利于降低房企债务风险。”许小

乐说。

中指院企业事业部研究副总监陈星

表示，11月以来，多家房企成功发行信用

债，融资总额环比回升。据中指研究院监

测，11月房地产企业融资总额为707.8亿

元，同比下降71.3%，环比上升33.1%，终

止了连续三个月环比下滑的态势。

进入12月，多家房企公布融资计划。

12月7日，世茂集团发布公告称，拟配售

发行1.45亿股股份， 预计募资净额11.73

亿港元。龙光集团同日发布公告，与配售

代理商签订配售与认购协议，配售1.72亿

股股份，募资总额约11.70亿港元。 此外，

多家房企在沪深交易所市场启动供应链

ABS发行。 不过，许小乐认为，市场修复

仍需要时间， 楼市修复将是一个缓慢温

和的过程。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

实地走访北京、上海、深圳

发现，多个新盘加大促销力

度，频频推出“特价房” ，同

时部分开发商集中推盘入

市抢收。 专家表示，政策支

持商品房市场更好地满足

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将有

利于刚需、改善型购房需求

释放，房地产市场预期有望

继续改善。

京沪深楼市实探

新房促销花样百出 二手房成交回暖

百城住宅库存规模创五年来新高

多城施策满足合理住房需求

●本报记者 王可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日前

发布的《全国百城住宅库存报告》

显示， 全国100个城市当前新建商

品住宅库存总量为2016年8月份以

来的最高值，其中三四线城市库存

积压较为明显。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

不完全统计，近期至少有19个城市

及地区出台鼓励性购房政策，激活

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缓解库存

压力。

库存增长

12月10日，上海易居房地产研

究院发布 《全国百城住宅库存报

告》。 截至11月底，全国100个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52110万

平方米，环比增长2.1%，同比增长

2.1%；连续4个月环比增长，连续36

个月同比增长。 当前百城库存规模

为2016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值，创5

年来新高。

截至11月底，100个城市中一、

二、 三四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库

存总量分别为3052万、26571万和

22487万平方米， 环比增速分别为

3.2%、1.5%和2.6%， 同比增速分别

为-2.9%、-0.9%和6.7%。 三四线城

市库存攀升明显，连续37个月库存

同比增长。

从库存去化周期看，11月，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 即库

存去化周期为12.5个月。2016年8月

以来，百城去化周期在10个月上下

波动；今年下半年开始，存销比出现

拉升。其中，一、二、三四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存销比分别为10.2、11.9

和13.8个月。

激活需求

近期，湖南衡阳、江苏海安、重

庆万州等19个城市和地区出台鼓

励性的购房政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激活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

部分城市推出购房补贴，并设

置了一定期限。 以湖南衡阳为例，

根据衡阳12月10日发布的方案，

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5月31

日，在衡阳城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或地下车位，办理了网签备案并缴

纳契税，根据情况不同享受不同的

财政补贴额度。

具体看， 对2021年12月1日

-2022年1月31日期间购买新建商

品住房的，补贴所交契税的50%。对

2022年2月1日-3月31日期间购买

新建商品住房的， 补贴所交契税的

30%。对2022年4月1日-5月31日期

间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 补贴所交

契税的15%。 对2021年12月1日

-2022年5月31日期间购买地下车

位的，补贴所交契税的80%。

有的城市调整限购政策。 12月

8日， 西安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调整限价商

品房上市交易有关条款的通知》明

确， 限价商品房自购买合同网签备

案之日起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不

得购买其它住房。 网签备案5年，可

购买其他住房。 根据西安2018年发

布的政策规定， 限价商品房自不动

产权证登记之日起5年内， 不得上

市交易、不得购买其他住房。对比来

看，过去以产权证办理时间为起点，

现在则以合同网签备案为起点。 该

政策客观上为限价房购房者认购商

品房降低了相关条件。

11月30日，《保定市全面推进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实施

方案》发布。方案明确，为积极促进

市场需求， 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商品房项目取消销售价格限制。 购

买被动式超低能耗商品住宅可不受

区域性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限制。

此外，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被

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自住住宅的，贷

款额度上浮20%。

有的城市给予人才购房补贴。

根据《芜湖市青年英才购房补贴发

放实施细则》， 对符合条件的青年

英才给予购房款最高10%的补贴。

其中，青年英才购、租房补贴不同时

享受。 12月7日，江苏南通下辖海安

市发布通知称， 可最高按每平方米

600元、最低每平方米300元标准给

予购房补贴。 具体补贴标准按照人

才层次划分。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预计，12月份和明年一季

度， 三四线城市将在购房政策方面

进一步松绑， 以激活刚需和改善型

购房需求，缓解去库存压力。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研究副

总监陈文静认为， 预计将有更多城

市跟进，以稳定市场。部分市场调整

较大、 去库存压力较大的城市会发

放购房补贴、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

或采取其他措施促进成交。 楼市调

控政策存在边际放松预期， 但大幅

放松的可能性很小。

房贷利率回落

从房贷利率看，11月贝壳研究

院监测的100多个城市主流首套房

贷利率为5.69%，较10月回落4个基

点，二套房利率为5.96%，较上月回

落3个基点。 11月平均放款周期为

68天，较上月缩短5天。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

许小乐表示，自10月房贷利率出现

年内首次环比回调后，11月利率再

次下降，信贷环境继续改善；放款

周期自4月以来首次缩短， 银行放

款力度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合理资

金需求正得到满足。 当前，部分城

市房贷利率较高， 放款周期超过4

个月，在满足合理资金需求的导向

下，后期有向下调整的空间，预计

下月市场房贷利率继续回调，放款

速度加快， 利于改善购房预期，促

进市场成交筑底回升。 预计明年房

贷供需关系将回归正常，有利于市

场平稳发展。

●本报记者 王舒嫄 黄灵灵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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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上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2月1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14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月14日9：

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

37楼A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

（七）本次相关议案的公告全文和会议通知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0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上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八）会议合法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制度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参加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0人，代表股份677,863,27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4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

份672,031,7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4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5,831,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人，代表股份6,659,19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827,7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5,831,

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募投子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子项目、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678,27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7％； 反对17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8％；弃权1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4,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19％；反对174,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19％；弃权1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562％。

(二)�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2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591,77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9％； 反对26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弃权1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7,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229％；反对26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09％；弃权1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562％。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申林平、吴少卿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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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曙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

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8,160,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8%。

2、 本次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方科技” 、“公司” ）于2021年12月14日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曙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千

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方集团” ）出具的《关于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千方科技股份

的告知函》，获悉千方集团因自身经营发展需要，于2021年12月14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8,160,7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的20.5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78%。 本次大宗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占 其 持 股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北京千方集

团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1

年

12

月

14

日

13.69 28,160,700 20.50% 1.78%

合计

28,160,700 20.50% 1.78%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曙东先生与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夏曙锋先生为一

致行动人。 千方集团本次减持前后，夏曙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有股数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持有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夏曙东

无限售条件股份

59,923,202 3.79% 59,923,202 3.79%

限售条件股份

179,769,604 11.37% 179,769,604 11.37%

合计

239,692,806 15.16% 239,692,806 15.16%

千方集团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7,336,276 8.69% 109,175,576 6.91%

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137,336,276 8.69% 109,175,576 6.91%

夏曙锋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43,459 0.34% 5,443,459 0.34%

限售条件股份

16,330,377 1.03% 16,330,377 1.03%

合计

21,773,836 1.38% 21,773,836 1.38%

总计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2,702,937 12.82% 174,542,237 11.04%

限售条件股份

196,099,981 12.40% 196,099,981 12.40%

合计

398,802,918 25.23% 370,642,218 23.45%

注：夏曙东、夏曙锋持有的限售股均为高管锁定股。

二、 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限售承诺

千方集团通过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获得公司股份，其获得股份时做出相

关股份承诺如下：

序号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锁定

时间

承诺锁定期

限

1

北京千方集

团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与千方集团等

16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

《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千方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

股票上市之日起自以下两个期间届满较晚之日前不得

转让

：a）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b）

交智科技

2017

年

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承诺净利润经公司

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确认实

现或已按照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约定履行完毕补偿

义务

。

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

，

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至少

6

个月

。

2018

年

4

月

13

日

2021

年

10

月

13

日

2、 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千方集团股份限售承诺期满，并已超额完了业绩承诺，千方集团

已办理完毕解除限售事宜，即股份锁定承诺履行完毕。

千方集团不存在其他股份限售承诺。

三、 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减持后，夏曙东先生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与千方集团、夏曙锋

仍是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从25.23%减少至23.45%， 千方集团持股比例从

8.69%减少至6.91%。

3、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大宗交易无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4、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5、 千方集团所作的全部股份锁定承诺均严格履行，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并且本

次减持不违反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规定，交易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

四、 备查文件

1、千方集团出具的《关于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千方科技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